	（只供內部填寫）

	收件日期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
核准項目總結報告
	獲資助機構
	:
	

	執行機構（如適用）
	:
	

	項目編號
	:
	

	項目名稱
	:
	

	本報告匯報期
	:
	由
	
	至
	

	（整個項目推行期）
	
	
	（年／月／日）
	
	（年／月／日）


重要指示
1. 為方便監察及評估獲資助項目，獲資助機構須於項目完成後三個月內向工業貿易署署長提交附有經審計帳目的總結報告。
2. 獲資助機構須提交文件，以證明核准項目建議書中所述的項目成果已完成、實物承擔／贊助已交付，以及使用撥款購置的機器設備維持在可供使用的狀況。該等文件可包括：(a) 所有活動的照片、展覽會小冊子、當地媒體新聞稿、傳單、宣傳電郵、廣告及其他宣傳材料；(b) 所有項目成果的硬複本及軟複本；(c) 顯示實物承擔／贊助已在項目推行期間使用的證明文件；以及 (d) 機器設備的照片，以顯示其可供使用的狀況及鳴謝基金的贊助。另外，獲資助機構須連同總結報告一併提交一份由項目統籌人或副項目統籌人簽署的機器設備記錄冊副本。
3. 本報告內的所有部分均須妥為填寫，若有欄目不適用，請填上「不適用」。若空間不足以填寫有關資料，請附頁填寫。
4. 填妥的總結報告必須同時以硬複本及軟複本（微軟 Word 格式）送交秘書處。
5. 獲資助機構在本總結報告（附錄除外）及經審計帳目所提供的資料或會上載於基金網站供公眾參閱。獲資助機構如不欲公開某部分資料，請在本報告的第5部（供公眾參閱資料）內提出要求和列明理由，以供秘書處考慮。
	1.
項目詳情


1.1
項目摘要 （約150字）
	

	

	

	


1.2
項目目的（約50字）

	

	

	


1.3
合作機構 （如適用）
	

	

	

	


1.4
執行項目的主要人員
	
	
	姓名
	
	機構名稱及職位

	項目統籌人
	:
	
	
	

	副項目統籌人
	:
	
	
	


1.5
項目推行期
	
	
	開展日期
（年／月／日）
	
	完成日期
（年／月／日）
	
	推行項目所需時間
（共多少個月）

	原項目協議所訂日期
	
	
	
	
	
	

	修訂（如適用）
	
	
	
	
	
	


1.6
資金來源
	
	
	港幣（元）
	佔項目總支出的百分比

	總支出
	:
	
	100%
	

	撥款金額
	:
	
	(
	%)

	獲資助機構投入的資金及從其他來源獲得的贊助
	:
	
	(
	%)


	2.
項目成效總結


2.1
監督  
請說明項目下設立的督導委員會（或其他委員會）的成員組成。
	

	

	


2.2
項目成果
請按照核准項目建議書列出在項目推行期內完成的項目成果，並提供每個項目成果的實際成效詳情。
	已完成的項目成果詳情
	可量化的目標

（按核准項目建議書所述）
	實際成效


	未能達成目標的原因（如適用）

	1. 例如：香港展館

	展館一
展覽會名稱及地點： 

日期：
展館面積：
採用的挑選準則： 
其他詳情： 


	目標展品數量： 

共           件展品，來自          間企業
	實際展品數量： 

共           件展品，來自          間企業
	

	展館二
展覽會名稱及地點： 

日期：
展館面積：

採用的挑選準則： 
其他詳情： 


	目標展品數量： 

共           件展品，來自          間企業
	實際展品數量： 

共           件展品，來自          間企業
	

	2. 例如：商貿交流活動

	第一次

日期：
時間：    (共_____小時)
地點：
其他詳情： 

	目標香港參加者數目：
目標海外／內地買家數目：
	實際香港參加者數目：
實際海外／內地買家數目：
	

	第二次

日期：
時間：    (共_____小時)
地點： 

其他詳情： 

	目標香港參加者數目：
目標海外／內地買家數目：
	實際香港參加者數目：
實際海外／內地買家數目：
	

	3. 例如：研討會／工作坊／會議／座談會

	第一次研討會
日期：
時間：    (共_____小時)
地點： 

涵蓋的題目：
講者：
其他詳情： 


	目標參加者數目：
	實際參加者數目：
	

	第二次研討會
日期：
時間：    (共_____小時)
地點： 

涵蓋的題目：
講者：
其他詳情： 


	目標參加者數目：
	實際參加者數目：
	

	4. 例如：指南 / 報告

	出版日期：
涵蓋的題目：
總頁數： 

派發渠道：
軟複本載於以下網址： [網址]

其他詳情： 


	目標印刷份數：
	實際印刷份數：
	

	5. 例如：短片

	推出日期：
旁白語言： 

字幕語言：
播放渠道：
軟複本載於以下網址： [網址]

其他詳情： 


	目標短片長度：
_______ 分鐘
	實際短片長度：
_______ 分鐘
	

	6. 例如：行業名錄

	出版日期：
派發渠道：
軟複本載於以下網址： [網址]

其他詳情： 


	名錄內香港企業目標數目：
	名錄內香港企業實際數目：
	

	7. 例如：調查／市場研究

	方法：
訪問／調查日期 (如適用)：
其他詳情：  

	調查／問卷／訪問的目標數量：
	調查／問卷／訪問的實際數量：
	

	8. 例如：網站／網頁

	推出日期：
網址：
其他詳情： 


	目標數量：
	實際數量：
	

	9. 例如：比賽／先導計劃

	比賽／探訪公司的日期：
遴選／評審單位： 

遴選／評審準則： 

其他詳情： 


	目標參加者／企業數目：
	實際參加者／企業數目：
	

	10. 例如：傳單／海報

	內容： 

發放渠道： 

其他詳情： 


	目標設計數目： 

目標印刷份數： 


	實際設計數目： 

實際印刷份數： 


	

	11. 例如：廣告

	報章／雜誌／網站名稱： 

出版日期：
網上廣告時期：  
其他詳情： 


	目標總頁數（印刷廣告）：
網上廣告：
目標為期________ 個月

	實際總頁數（印刷廣告）：
網上廣告：
實際為期________ 個月

	


2.3
重點工作進度表

請於「情況」一欄說明項目成果是否已按目標完成 (C)、遲於目標完成 (D) 或未完成 (N)。如有關項目成果遲於目標完成或未完成，請說明實際完成日期（如適用）及原因。
	
	項目成果
（核准項目建議書
所開列的所有成果）
	
	原定的

目標完成

日期 

	
	實際
完成日期
	
	情況
	
	未能按原定
目標完成
項目成果的原因

	
	
	
	
	
	（如適用）
	
	（C/D/N）  
	
	

	(a) 
	
	
	
	
	
	
	
	
	例如：註 (i)

	(b) 
	
	
	
	
	
	
	
	
	例如：註 (ii)

	(c) 
	
	
	
	
	
	
	
	
	

	(d) 
	
	
	
	
	
	
	
	
	

	(e) 
	
	
	
	
	
	
	
	
	

	(f) 
	
	
	
	
	
	
	
	
	

	(g) 
	
	
	
	
	
	
	
	
	



註：

(i)


(ii)
2.4
問題／仍未解決的事宜（如適用）
	

	

	

	


2.5
已採取／將採取的補救工作（如適用）
	

	

	


2.6
知識產權申請（如適用）
	申請日期
	
	註冊日期
	
	說明

	
	
	
	
	

	
	
	
	
	


	
	
	
	
	

	
	
	
	
	


	3.
財政狀況

	由
	
	至
	
	 （整個項目推行期）

	
	（年／月／日）
	
	（年／月／日）
	


請在附錄 I提供項目開支的詳情，包括項目的人手、機器設備、執行費用、其他直接費用及獲資助機構投入的現金／物資和獲得的贊助。
3.1
收入及支出
以港幣計算（至兩個小數位）
	

分項
	

總核准預算額 

	截至項目推行期
完結的實際
使用金額
	

備註

	1. 撥款金額
	
	(i)
	

	獲資助機構投入的現金／物資及獲得的贊助（如適用）

	2. 現金
	
	(ii)
	

	3. 實物
	
	(iii)
	

	
	小計：
	(A) [(i) + (ii) + (iii)]
	

	4. 利息收入
	不適用
	(iv)
	

	5. 項目帶來的收入（請註明）
	
	(v)
	

	
	小計：
	(B) [(iv) + (v)]
	

	支出

	6. 人手
	
	(vi)
	

	7. 機器設備
	
	(vii)
	

	8. 執行費用
	
	(viii)
	

	9. 其他直接費用
	
	(ix)
	

	小計：
	(C)
	(D) [(vi) + (vii) + (viii) + (ix)]
	

	餘額 (A) – [(C) 或 (D)的較低者] =
	(E)

	利息收入及項目帶來的收入 (B) =
	

	剩餘撥款（退還政府的金額）(B) + (E) = 
	


3.2  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
請就項目推行期內已產生但未支付的支出／仍未收回的收入提供分項數字及（預計）支付／收回的日期。
	

	

	

	


	4.
額外資料


如上述第3.1及3.2部所列的收入及支出與經審計帳目不符，請說明原因及補救措施。獲資助機構如欲向評審委員會匯報任何未涵蓋於本報告其他部分的資料，亦請在此提供。
	

	

	

	

	


	5.
供公眾參閱資料


獲資助機構如不欲於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的網站公開某部分資料，請於此部分提出要求和列明理由。
	

	

	

	


	6.
聲明


	本人謹代表
	
	確認：

	
	（獲資助機構名稱）
	


1. 本報告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確無訛；
2. 獲資助機構在招聘項目員工時，均按照公開、公正和公平競爭的原則，並遵守《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指引》附錄所載的招聘僱員指引進行招聘工作。所有參與招聘甄選工作的職員已按需要申報利益。有家屬、親戚或私交友好獲得甄選的職員並無參與有關甄選工作；
3. 所有為項目或與項目有關的事宜而採購或租賃的機器設備、貨物或服務，均按照審慎的商業原則，並以公開、公正和公平競爭的方式進行採購，而有關供應商並非獲資助機構的關聯機構或人士。獲資助機構已合理地盡其所能，分開採購過程所涉及的職務。獲資助機構亦已推行措施，確保與採購工作有關的職員並無涉及利益衝突，如有關職員可能涉及利益衝突（不論是實質或潛在、直接或間接），有關職員亦已作出申報；及
4. 獲資助機構為項目或與項目有關的事宜而採購或租賃總額不超過港幣五千元的機器設備、貨物或服務（即附錄I第D部，分項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所獲得的價格是合理的。
	獲授權人士簽署及機構印章
	
	簽署人姓名 


	
	
	

	獲資助機構名稱
	
	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日期


附錄 I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的核准項目總結報告
	項目編號
	:
	

	本報告涵蓋期
	:
	

	（整個項目推行期）
	
	


A.
人手（如適用）
	姓名及職銜
	現有 (E)／
額外 (A)
員工
	時薪／月薪 

（港幣）
	計入項目推行期的時數／月數
	項目推行期內僱主支付的強積金供款
	開始僱用日期
（只適用於額外
員工）
	僱用期屆滿日
（只適用於額外
員工）
	計入項目推行期的
人手支出
（港幣）

	
	
	(A)
	(B)
	(C)
	
	
	[(A) x (B)] + (C)

	
	
	
	
	
	
	
	

	
	
	
	
	
	
	
	

	
	
	
	
	
	
	
	

	
	
	
	
	
	
	
	

	
	
	
	
	
	
	
	

	
	
	
	
	
	
	
	

	
	
	
	
	
	
	
	

	
	
	
	
	
	
	
	

	
	
	
	
	
	
	
	

	小計 
：
	


A-1.  聘用額外員工的詳情
請按照《工商機構支援基金申請指引》附錄所載的招聘僱員指引，詳述所採取的招聘程序：
	招聘廣告
	1. 請提供職位空缺的招聘廣告詳情，包括報章、網站、雜誌等的名稱，以及刊登招聘廣告的日期，並提交招聘廣告的副本作為證明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面試安排
	2. 請提供甄選面試安排的詳情，包括如何挑選及評核求職者、面試小組的成員及其職位、面試日期等。如沒有舉行面試，請說明甄選方法及採取此安排的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記錄管理
	3. 請確認招聘記錄，包括收到的申請書、對求職者的評核、面試小組成員的建議、利益衝突申報等記錄均妥善保存。如未有妥善保存記錄，請提供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2.  現有員工的時薪
如現有員工只以兼職形式為項目工作，請在下表列出時薪。
	項目開始時支付予員工的
實際月薪（包含強積金供款）

（港幣）
(a)
	一個月的平均
工作日數
(b)
	僱傭合約內訂明每個
工作日的工作時數
(c)
	實際時薪
（港幣）
(d) = (a) ÷ (b) ÷ (c)
	項目建議書的核准時薪
（港幣）
(e)
	用以計入項目
人手支出的時薪
（港幣）
（(d)或(e)的較低者）

	
	例如：21
	
	
	
	

	
	
	
	
	
	

	
	
	
	
	
	


B.
機器設備（如適用）
	分項

	採購／
租賃日期*
	機器設備名稱
	功能
	購置 (P)／ 
租用 (L)
	單價
（港幣）
	數量
	總價
（港幣）

	
	
	
	
	
	(a)
	(b)
	(c) = (a) x (b)

	
	
	
	
	
	
	
	

	
	
	
	
	
	
	
	

	
	
	
	
	
	
	
	

	
	
	
	
	
	
	
	

	
	
	
	
	
	
	
	

	
	
	
	
	
	
	
	

	
	
	小計 
：
	


*採購或租賃日期為從供應商取得第一個報價的日期。
C.  執行費用（如適用）
	分項
	說明
	核准預算額 

	單價
	數量
	總價

	
	
	（港幣）
	（港幣）
	
	（港幣）

	
	
	
	
	
	

	
	
	
	
	
	

	
	
	
	
	
	

	
	
	
	
	
	

	
	
	
	
	
	

	
	
	
	
	
	

	
	
	
	
	
	

	
	
	
	
	
	

	
	
	小計 
：
	


D.  其他直接費用（包括實物承擔／贊助）
	分項
	採購日期*
	採購的貨物／服務
	單價
	數量
	總價

	
	
	
	（港幣）
	
	（港幣）

	
	
	
	
	
	

	
	
	
	
	
	

	
	
	
	
	
	

	
	
	
	
	
	

	
	
	
	
	
	

	
	
	
	
	
	

	
	
	
	
	
	

	
	
	
	
	
	

	
	
	
	小計 
：
	


*貨物或服務的採購日期為從供應商取得第一個報價的日期，或贊助信的日期。
D-1. 離港／訪港的交通及住宿開支
	分項
	出差日期
（包括出發及
抵達日期）

	目的
	旅客姓名
	出發地點／目的地 

	酒店住宿晚數
	備註

	項目小組成員
	

	
	
	
	
	香港／_______________
	
	

	
	
	
	
	香港／_______________
	
	

	講者／顧問等（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香港
	
	

	
	
	
	
	________________／香港
	
	


E.  在項目推行期內交付的實物承擔／贊助（如第3.1部所報告）
	贊助人姓名
	交付日期*
	贊助性質
	款額

	
	
	（現金／實物）
	（港幣）

	
	
	
	

	
	
	
	

	
	
	
	

	
	
	
	

	
	
	
	

	
	
	
	

	
	
	小計：
	


*交付日期為現金存入項目帳戶的日期，或實物承擔／贊助的使用日期。
F.  報價／公開招標
請列出在項目推行期內為上述第B及D部各分項所進行的所有報價／公開招標的詳情。
	分項
	商號名稱
	報價／招標價
	選用的
商號
	邀請報價／
招標的
員工姓名
	批核報價／標書的員工姓名
	確認收妥
貨物／服務的
員工姓名
	備註 


	
	
	（港幣）
	(()
	
	
	
	

	
	
	
	
	
	
	
	

	
	
	
	
	
	
	
	

	
	
	
	
	
	
	
	

	
	
	
	
	
	
	
	

	
	
	
	
	
	
	
	

	
	
	
	
	
	
	
	

	
	
	
	
	
	
	
	

	
	
	
	
	
	
	
	

	
	
	
	
	
	
	
	

	
	
	
	
	
	
	
	

	
	
	
	
	
	
	
	

	
	
	
	
	
	
	
	

	
	
	
	
	
	
	
	


`附錄 II
以兼職形式為工商機構支援基金項目工作的員工記錄表
	姓名及職銜

	日期
（年／月／日）
	工作時間 

	時數
	工作摘要

	
	
	例如：09:00 – 12:00
	例如：3小時
	例如：處理第一個研討會的報名表

	
	
	
	
	

	
	
	
	
	

	
	
	
	
	

	
	
	
	
	

	
	
	總計：
	
	


� 按原核准項目建議書所述。





� 按核准項目建議書（包含工業貿易署署長其後批准的修訂）所述。





� 	總結報告必須由項目統籌人簽署。如項目統籌人在項目推行期後已離開獲資助機構，總結報告應由獲資助機構的在任主席／會長或其董事會主席簽署。





� 	如人手支出是按時薪形式計入項目支出，請在附錄II詳述有關員工（包括額外及現有員工）為項目工作的時間。如時薪已包含按比例計算的僱主強積金供款，則無須填寫(C)欄。


� 	小計應與第3.1部第(vi)項所報告的款額相同。


� 現有員工的薪金在整段項目推行期內應以劃一比率計算。


� 小計應與第3.1部第(vii)項所報告的款額相同。


� 按核准項目建議書所述。


� 小計應與第3.1部第(viii)項所報告的款額相同。


� 小計應與第3.1部第(ix)項所報告的款額相同。


� 	如旅程不在香港與項目活動進行地點或講者／顧問的居住地之間，請在備註欄述明理據。


� 	如偏離採購規定，例如不選取最低報價；沒有邀請報價；邀請報價的數目少於採購規定；不同項目以單一合併報價進行採購；同一項目分拆為數次報價進行採購等，請述明理由。就總額不超過港幣五千元而項目統籌人已在本報告第6部確認所獲得的價格是合理的分項，請填上「不適用」。


�  不包括午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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